
试论建立适合我国情况

的取得时效制度

才挤 秀 山

时效
,

就是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 即发生 一定法律后果的制度
。

它是民法

中的
一
项 重要制度

,

是民法理论体系和民事立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

依其事实状态

和法律后果的不同
,

时效可分为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两种
,

前者指一定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时

期而取得某种权利
,

是针对所有权而言的
; 后者则是指

一
定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时期后便丧失

某种权利
,

是针对债权而言的
。

取得时效作为时效的一种
,

又称为占有时效
,

是法律中规定非财产所有人善意地继续占

有他人财产超过 一定期间便可取得其所有权的制度
。

从民法理论上讲
,

该制度 由三个方面的

因素构成
:

一是要有 一定的事实状态存在
,

就是说
, 一

1卜财产所有人要持续不断地实际占有他

人财物 ; 一

是 占有人要属善意的公开占有
,

即 J醉财产所有人不是通过非法的不正当手段将他

人财产强占
,

并且在占有后
,

不是将财产隐藏起来
,

而是以 自己所有的意思向社会公开的占

有
,

·

也就是所谓的
“ 无瑕疵占有

” ; 再是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
,

即占有他 人财产必须持续法律

所规定的时效期问
,

在此期间内
,

他人未提出异议
。 ,

这三方面因素同时具备后
,

便 可以发生

定 的法律效果
,

原财产所有人将失去自己的所有权
,

而实际占有财产的 作财产所有人将依

其占有和 一定时效期间的经过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

关 于这样一项法律制度
,

在立法先例 匕 最 早出现 于二 千多年前的罗马法中
。

近代和现

代世界 L 多数国家也都对此作了规定 ( 例如法
、

德
、

11 等国民法典 ) , 但是
,

也有的国家只规

定
’

r 消灭时效制度 (又称诉讼时效制度 )
,

而没 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 (例如苏俄民法 典和苏

联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法典 )
。

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应不应该规定这
一

制度呢 ? 考虑到建

立该制度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

笔者认为是应该肯定的
。

首先
,

建立取得时效制 度有利 于社会 经济扶序和其他社 会 关来的稳定
。

我们知道
,

一定的事实状态在社会上持续存在一定期间后
,

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相对稳

定的事实社会关系
,

并围绕着这种关系还可能形成另外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社会关系
。

具体到

物权来讲
,

1卜财产所有人以 自己所有的意思善意占有他人财产
,

经过 一定期间后
,

首先就 在

社会范围内对占有人本身形成 了一种事实上的所有权关系
, ;
勺有人对 占有物 可以行使权利

,

而他人也不提出异议去妨碍 其行使权利或非法侵犯其权利
。

其次
,

非财产所有人依其占有与

社会上的其他人可能围绕着占有物而产生其他的各种关系
,

诸如改造原物
、

租赁
、

借贷
、

合伙生

产等等
。

但是
,

这种事实状态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又是不确定的
,

因为占有人对该物并未取得

所有权
。

这种不确定的关系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稳定
。 一

二方面
,

社会利益要求
“
物尽其用

” ; 另 一方面
,

社会秩序的稳定又不允许这种无明确 所有权归属的物



参加到民事法律关系中去
“ 尽其用

” ;而事实上
,

这种物义在 “ 尽其
”
所

“
用

” 。

取得时效制度

有利 j’. 将这 二者统 一起来
,

稳定现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

日前
.

有的同志认为
,

建立取得时效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相符合
,

通过取得时效而获得所

有权的财 产属 于
“ 不义之财 ” ,

和我国的于L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悖
。

其实
,

这种观点是带

有片而性的
。

我们知道
,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
,

任何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都有其 积 极 作 用

的一而和消极影响的一而
。

作为确定是否建立一项法律制度
,

我们首先要权衡其利弊
,

看看

是不是积极作川方而大 J
: 消极形响方而

,

只要 “ 利 ”
大于

“
弊

” ,

那么
,

规定这项法律制度

就是必要的和 可行的
。

取得时效制度在保护原财产所有人的权益方面
,

不可否认带有一定的

局限性
,

但对财产权利的行使加以时间 上的必要限制和督促
,

正是为了更集中
、

更明确和更

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

这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社会
,

都是有益的
。

并 且
,

·

取得时效

也不是对任何占有和任何财产都 可适用
,

而是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

即不允许

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而取得所有权
,

也不允许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 (后面详述 )
。

从取

得时效制度的意义来看
,

它的本质作用并不仅仅是在于简单地转移财产所有权
。

取得时效最

旱规定 于二千多年前的罗马法时
。

古罗马属于奴隶制国家
,

奴隶不是法律主体
。

罗
一

马古法对

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的财产转让形式要求非常繁琐并且非常严格
。

为了弥补这种 缺 陷
, 《

一

十二

铜表法
》
便规定

:

要式转移物虽然没有按照规定的方式转让
,

但已经履行了财产交付或送达

的
,

受让人继续 占有不动产二年
、

动产一年便可取得其所有权 (见 《
十二铜表法

》
第六表第三

哑 )
。

很明显
,

这一规定的根本 目的就在于克服和解决实际上的财产权与法律上的财产权相

戈节的问题
,

在此基础 上
,

这种办法后来逐渐成为财产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
,

称为取得时

效或称占有时效
` ,

二千多年来
,

该制度历经演变
,

日臻完善
,

愈来愈被多数国家所接受
,

影响

范围也逐渐扩大
,

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

稳定社会秩序
,

起了一定的极积作用
。

时至今

日
,

世界上多数国家在法律中都对此有所规定
。

我国法学界 !」前 一般都主张应该建立诉讼时效制度
,

并且在某些单行民事法规中对此已

初步有所规定
。

例如
: 1 9 7 2年交通部公布的

《
铁路货物运输规定

》
第 47 条

, 19 81 年五届人大

四次会议通过的
《经 济合同法

》
第 50 条

,

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等
。

但是
,

如果不规定相应的

取得时效制度
,

那势必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后
,

一方面原财产所有人不能通过法院向占有

人追索财物
,

另一方面
,

实际 占有人又不能成为财产所有者
。

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

态
,

使得财产没有所有人— 成为无主财产
,

使得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事实关系悬而不决
。

当然

如果将这类
“ 无主财产

”
收归国有也并无不可

,

可是
,

把那些属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生活用品

和简单的生产用共收归国有又意义何在呢 ? 并 且
,

如果原财产所有人不主动向占有人提 出迫

索财产的要求
,

那么
,

追索被人占有的财产的时效期限是否已过
,

占有是否为不法 占有
,

这

些邢无所依据
,

也就无法提起
,

无法确定
,

恐怕只得长此以往了
。

既然在债权中可以作诉讼

时效的规定
.

那为什么不可以在物权中对取得时效作出相应的规定呢 ? 为了稳定现行的社会

秩序
,

加速财产流转
,

在我国民法中确认他人 (公民或法人 ) 在一定的条件下连续占有某些

财产满
`

定期限时
,

就可以依占有时效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

是正确的
,

是完全必要的
。

其次
,

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有利于促使权利人适时地行使 自己的权利
,

以 充分发挥社会物

勺 ` }富的经济效 用
。

找们知道
,

一定权利的存在
一

与行使是以相应的社会环境为墓础的
。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

仪利的是L会化特征表现得愈来愈明键
。

权利不可滥用
,

不得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悖
,

已是大家



所公认井 且共同遵守的原则了
。

权利的行使不能绝对 自由
,

权利的不行使也不能绝对自山
。

对处 于不定状态中的财产所有权更是如此
。

财产所有人没有适时地行使 自己的财产权
,

对他

人长期 占有自己的财产竟无动于衷
,

不管不问
,

一方面
,

这 说明他对 f! 己的权利少日卜需要
,

从而成为
“
权利上之睡眠者

”
, ,

从社会利益上来讲已不值得给 户保护
; 另 方血

,

山 J
几

占有

经过了相当 长的时间
,

一定的事实状态已经在社会上形成 了
一

种新的村!对稳定的事实 关系
,

不及时地行使 自己的财产权
,

势必影响到财产的迅速流转
,

影响到财产社会经济效益 l钩发挥
,

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维持和社会生活现状的稳定
。

而在法律上确认这种已经
·

长期存在的 定 事

实状态为正 当的法律关 系
,

则可以给权利人形成一种紧迫感
,

促使其及时行使 l
’

! 己的权 刊
,

有利于充分发挥财产的社会经济效用
,

促进民事流转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

这 点
,

在社会 l三

义法人之间表现得尤为重要
。

如果对法人之间的流动资产不实子i取得时效制度
.

势必造成 , ( i

有一方不妥善保管或使用所占有的财产
,

而对方也不去及时关心这部分原属 J
几

自己所有的财

产的
“
命运

” ,

时间一长
,

这部分财产甚至可能流入个人手中
,

、

使国家和 人民遭到损失
。

lJl[’

且
,

法人的商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的特点
.

,

如不适用取得时效
,

将会牵涉许多环 协
,

带

来连锁反应
,

这不利于企业的经济核算和生产管理
。

很明显
,

取得时效在子:t会经济 关系
,
卜的

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

其三
,

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有利于人民法院爪时 正确地 处 理 民辜纠纷
。

目前
,

基层法院所遇到的涉及时效问题的民事纠纷
,

有的发 ’ :-f 时问已过 十几年
.

有的共

至已过几十年
。

在这期间
,

案件 当事人有的已多次变换
,

标的物 仃的已经毁 灭
,

法院受理时

常常因年深日久
、

证据湮灭而难以查明案情
。

这无形中增大 了法院办案的难度
,

也增加 f 法

院办案的工作量
。

同时
,

这类案件即使查明了案情
,

因没有统
`

明确的法津规定
,

法院也钊
-

往无所遵循而难以处理
,

各地法院在处理中出人也很大
。

另外
,

这 也不不JI J
二

减少和避免 , 事人

的远年债务累诉
。

对以上情况
,

从事司法实际工作的同志是深有感触的
。

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

则 可以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
。

有的同志说
、

这类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得较少
,

取得时效制度没有规定的必要
。

我 认

为
,

有关取得时效的问愿再少
,

但它毕竟是
·

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

如果忽视或轻视乃至

于回避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

而不予在法律中加以规定
,

是不正确的
。

况 11了l: 从层单位
,

此 炎

案件也是时有所见的
。

法律不 可能穷尽一切社会现象
,

但法律总是力求
“
穷 尽

” ·

切子l几会现

象
,

尤其是对已经存在了的社会现象
。

对于有关取得时效的现 象
,

当然 也不能视而 不见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目前建 立适合我国情况的取得时效制度是势在必行
。

川̀么
,

究 竟如

何裂立呢 : 鉴于取得时效 主要涉及的标的物是财产
,

是 有关财产所有权取得方 , ffl的法寸!、制度
,

所以
,

应该将其规定在民法 中的财产所有权部分
。

甲
、

在取得时效的适 用条件上
,

首先
,

通过取得时效而取得所有权的财产应该经过 占有

人持续不断的善意占有
。

所谓
“
善意占有

” ,

指不知或不应知其占有为小法的 占有
,

即
“
无

瑕疵
” 的占有

,
所谓

“
持续占有

” ,

即无人对其长久的占有提出异议
,

如果在
: l「有过程

`

}
,

凉

财产所有人提出请求
,

或占有人作出承认以及出现其他法律事实
,

则财产的占有时 效期八11即

行中断
。

与善意 占有相对的是恶意 占有
,

恶意占有不但不能取得财产所有权
,

相反
,

还 要受

到禁止
。

其次
,

应该经过一定的时间
。

取得时效期间的 长短应该根据财产权利的种 类和性 质

来确定
。

为了有效地保护财产原所 有人的正 当权益
, 一般应适用原物返还原则

,

所以取 得时

效期间不应规定得过短
;
但为了稳定社会关系和充分发挥财产的经 济效川

,

有利 1
几

法院对案



件的及时审理
,

时效期间又不宜规定得太长
。

一般说来
,

对于不动产和其他可长久使用的财

产的占有时效期间
,

相对说应该规定得稍长一些
,

对于一般财产的占有时效期间
,

应该规定

得短 一些
,

对于使用寿命较短以及特殊易灭失财物的占有时效期间
,

则应规定得更短一些
。

取得时效期间从占有人以 自己所有的意思对物进行实际进行控制之 日起计算
。

乙
、

在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上
,

考虑到该制度涉及财产所有权的转让
,

应该对其加以明

确的规定和严格的限制
。

一般地说
,

公民之间属于个人的生产和 生活需要方面的财产可以适

用
。

法人和法人之间应该适用
,

但要以法人的流动资产为限
。

公民和法人之间
,

由于关系到

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形式的转变
,

在适用取得时效问题 上应持慎重态度
,

并应根据

具体情况来区别对待
; 实践中除 了要严格掌握条件标准之外

,

原物不能返还或已自然正常 灭

失的
,

可以适用
,

原物仍然存在并且可以返还的
,

一般 应优先适用
“
原物返还 ” 原则

。

对国

家财产一般不适用取得时效
。

丙
、

由于取得时效同时涉及到当事人的切身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

所以
,

有关该制度

的规定应带有相应的强制性
,

当事人之间不得 自行协定时效期间
,

不得在时效期间届满前预

先抛弃时效利益
。

法院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
,

也不能随意加长或缩短时效期间
。

取得时效问题在我国民法学界是一个新的课题
,

笔者对此冒昧提出一些不全面和不太成

熟的意见
,

衷心希望能引起同志们对这个课题的注意
,

并对其展开讨诊
。

论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

温 晓 莉

所谓处分原则
,

就是民事诉讼 当事人有依法处分 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
。

我

国民诉法总则第十一条规定
: “

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 的 民事权利

和诉讼权利
。 ”

这一规定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

第一
,

关于 当事人对实体权利的处分
。

即当事人可在法

定范围内
,

对 自己所享有的实体民事权利进行主张
、

变更或抛弃
。

第二
,

关于当事人对诉讼

权利的处分
。

在诉讼中
,

当事人对实体权利的处分
,

往往是通过对诉讼权利的处分实现的
。

即当事 人可在法定范围内
,

弓}起
、

变更或消灭诉讼程序
。

处分原则所包含的这两方面内容
,

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辩证统一
。

它贯穿在民事诉讼活动的整个过程 中
,

体现在民事诉讼程序

的各个方面
。

从民事诉讼活动的全过程看
:

在起诉阶段
,

原告对是否起诉
、

对请求法院保护的范围
,

有 自由确定的权利
。

在审理阶段
,

原告可以抛弃
、

变更诉讼请求
,

以及对实体权利作部分让

步
; 被告可以部分或全部承认诉讼请求

,

椒可放弃答辩 ;
原

、

被告都可要求调解
。

在判决阶


